
 

 

证券代码：002423   证券简称：中原特钢   公告编号：2010-022 

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

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华

公司”），原持有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代码：600031，以下简

称“三一重工”）流通A股4,889,583股，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.203%，

初始投资成本为77.91万元，该股票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10年10月12日开盘至2010年10月19日收盘，本公司通过上海证

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三一重工股份889,583股，出售均价

为35.598元/股，累计出售数额占三一重工股份总额的0.037%。本次

减持后，兴华公司尚持有三一重工股份400万股，占三一重工股份总

额的0.166%，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。 

二、对公司当期净利润的影响 

本公司从2010年10月12日至2010年10月19日期间内通过上海证

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占三一重工总股本0.037%的股票，扣

除成本和相关交易税费后获得的投资收益为3,144.42万元，预计扣除

所得税费用后净利润为2,358.32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09年度）

经审计净利润的17.49%。 



 

 

三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，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

金需求，集中资源发展公司主业，从而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使用效率，

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。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届董事

会任职期间，根据公司发展战略、证券市场情况以及公司经营与财务

状况，决定对目前持有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处置的时机与数

量。本次出售三一重工股份所获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0 年 10 月 21 日 


